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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 2007 年 3 月 12 日立法會 

 【設計手冊：暢通無阻的通道 1997】的檢討會議 
提交有關意見 

 

A. 《增加殘疾人士設施的引路標誌》 
 

（1）政府建築物、大型綜合商場、康文署轄下的設施、大型活動或展覽場館： 
「公共運輸系統」往往是殘疾人士的主要交通工具，建築物應該附有清晰易明的路標，

指示輪椅使用者，如何依照無障礙通道，前往乘搭各類公共交通工具。大型活動會場，

更加需要有清晰標誌，指引殘疾人士尋找升降機、傷殘廁所和公共交通設施的正確方向。 
 

實況個案：曾經有家長照顧者帶著殘疾兒子到機場博覽館參觀。當日，在偌大的空間，該家

長推著殘疾兒子四處尋找，也尋不著升降機，找了很久，才由保安員帶領下順利

找到升降機位置，乘搭至上層購買入場券，購畢，又要為重回地面的博覽館參觀，

而詢問多位保安員，才能尋得升降機位置返回地面。原本歡歡喜喜的參觀活動，

但來來回回尋找設施，使該家長當日弄至疲累不堪回家！實在遺憾！ 
 

建議：在附設殘疾人士設施的各類建築物，增加引路標誌，使殘疾人士減省時間尋找殘疾人

士設施，如：供輪椅使用的斜路、升降機、殘疾人士廁所、往巴士站方向等…。 
 

（2）行人天橋、隧道橫過馬路的設施： 
部份人車密集的區域，建有供橫過馬路的行人天橋，有些已經建有供輪椅人士使用的 
斜路。但可惜繁盛如尖沙咀區，仍然有天橋的斜路設施，是這邊街有斜路上，而對面 
街缺乏落斜設施的，實使輪椅人士哭笑不得！尖沙咀區尚且如此，其他區域簡直不敢 
想像！ 

 
實況個案：曾經有家長照顧者帶同殘疾女兒，在尖沙咀區的漆咸道，欲使用行人天橋橫過馬

路，於是辛辛苦苦將坐在輪椅上的女兒推上天橋，但不料到達對面街時，居然只

有樓梯，而沒有供輪椅使用的落斜設施，頓時，該家長深感氣憤及被愚弄！唯有

將殘疾女兒由原路推回地面，再推行了很遠路程，才可由紅綠燈位置橫過馬路。 
 

建議：就上述個案反映，此等半桶水設施，荒謬絕倫！實有愚弄殘疾人士及照顧者之嫌？亦

浪費公帑！在未能全面改善過路設施的過渡期，必需盡早在行人天橋、隧道出入口、

路旁或巴士站附近當眼處，加上清晰易明的標誌，指示殘疾人士無障礙橫過馬路的正

確方法及方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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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. 《加快改善舊式巴士總站上落車的下斜路邊石》 
 

（1）巴士總站缺乏下斜路邊石： 
一些舊式巴士總站欠缺供輪椅使用的下斜路邊石，以致上落巴士危機重重，輪椅人士要 
從行車路面上落車，並需迅速離開行車路面，返回行人路，使殘疾人士及照顧者提心吊 
膽。 

 
建議：就著改建後的樂富中心巴士總站，得到不少輪椅人士的好評。當局應盡早與相關機構

商議，定下合理時限，全面改善巴士總站，上落車區之下斜路邊石，使殘疾人士可無

障礙使用低地台巴士投入社區。 
 
C. 《當局應定下「殘疾人士與照顧者使用公共設施指引」，釐清殘疾人士照顧者責任角色》 
 

（1）建築物管理層缺乏指引，家長照顧者百詞莫辯： 
就著過往不少家長向本會反映，家長照顧者帶同異性殘疾子女，使用公共廁所時，家

長遭到其他廁內人士指責，不應帶異性的殘疾子女使用，一般家長為免紛爭，被指責

都只會啞忍，亦有引致與人口角，甚或淚灑當場！ 
 

但礙於仍有不少建築物，如：九龍灣運動場、部份社區會堂及大型綜合商場等…，亦

未能提供獨立傷殘廁所，只在公共廁所內附設傷殘廁所，以致家長照顧者，無可選擇

下，亦只能帶同異性殘疾子女使用公共廁所。因此，亦產生不少風波。歸根究底，皆

因社會大眾普遍不明白，不少殘疾人士未能自我照顧，處理衛生程序，必需照顧者從

旁協助，才能使用殘疾人士設施。而建築物的工作人員亦因缺乏指引及資訊不清晰，

未能在發生誤會時，向家長照顧者施以援手。 
 
總結：促請當局澄清家長照顧者，帶同異性殘疾子女使用公共廁所，是否違法？單親父或母，帶

同異性殘疾子女，應如何解決？  
 
建議：（1）就家長照顧者帶領異性殘疾子女使用公共廁所，是否違法？政府當局實在責無旁貸，

必需盡早發出「殘疾人士與照顧者使用公共設施指引」給建築物的管理人員，並要求

將訊息知會下屬，指引內應列明，使用設施時家長照顧者之責任角色（例如：母親帶

領殘疾兒子，可使用公共女廁設施），家長照顧者可協助異性殘疾子女，使用公共廁所。

當被指責及引起誤會時，建築物的管理人員可協助解釋，平息旁人的不滿。 
       

（2）一切風波皆因普遍建築物，缺乏獨立傷殘廁所引起，「殘疾人士與照顧者使用公共設施

指引」亦只是權宜之計，當局應盡早全速改建獨立傷殘廁所，才能徹底解決問題。 
 

 

2007 年 3 月 7 日 


